
现教中心信息化运行维护经费预算编制工作细则 

 

为规范现代信息与教育技术中心（以下简称“现教中心”）信

息化运行维护经费预算编制工作，合理配置资源，保障项目绩效，充

分发挥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强化预算管理的严肃性和预算执行的

约束力，依据上级部门颁布的预算与监督管理制度，结合学校信息化

建设与服务的规划，制定本办法。 

一、预算管理的原则 

1.授权原则。财权与事权相一致。 

2.绩效导向：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确保

运行、筹划发展；厉行节约、讲求绩效。 

3.公开监督：办公室及时公开预算编制情况。 

4.规范管理：实施预算编制规范化。 

二、预算年度与计价 

预算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预算按年编制，预算年度为公历每年

的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 

三、审议机构与职责 

现教中心中心办公会是部门预算编制的审议机构，主要职责为：

现教中心依法依规实行预算审议执行“三重一大”制度、预算方案公

开制度。 

四、预算编制依据 



根据学校信息化建设目标、规划以及年度工作计划，编制年度

任务预算。编制依据包括： 

1.信息化建设的需求与任务：《上海海洋大学党政工作要点》《上

海海洋大学信息化建设规划》《上海海洋大学现教中心目标任务书》。 

2.信息化队伍与设施运维现状：信息化需求规模与结构、学校信

息化应用水平与结构、信息化应用系统建设情况、信息化基础设施建

设情况信息化队伍与结构。 

3.信息化项目预算与审计依据。 

五、预算内容与主体 

支出预算主要由邮电费、委托业务费、租赁费、设备费、信息

网络及软件购置费、耗材和维修费预算组成。 

1.邮电费。包括互联网接入费、短信通道租赁费、闭路电视租

赁费等。 

2.委托业务费。包括运维服务、设备维保、软件系统维护、证

书服务等软硬件运维服务费用。 

3.租赁费。包括固定电脑、投影机等各类硬件设备租赁服务费。 

4.设备费。包括日常运行维护期间需要更换的设备费用，系统

整体更新升级产生的预算通常以项目形式另行申报。 

5.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费。包括低于 10万元的软件系统建设或

功能升级费用，10万元以上的软件系统建设或更新的预算通常以项

目形式另行申报。 



6.耗材和维修费。包括日常维修所需低值易耗品采购费用、设

备及系统维修费。 

六、编制与审批程序 

现教中心年度预算编制实行“二上二下”的编制审批程序。根

据学校财务处要求启动和落实各项工作。流程如下： 

1.办公室接到财务处通知后向各部门下达预算通知与要求。 

2.办公室收集各部门预算计划，汇总编制《信息化运行维护经

费预算（“一上”草案）》。 

3.召开现教中心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信息化运行维护经费

预算（“一上”草案）》，会后各部门负责人完成本部门预算调整并

上报办公室。 

4. 办公室汇总编制《信息化运行维护经费预算（“一上”修改

稿）》。 

5.召开专家咨询会征求意见，会议邀请校内副高及以上职称教

师代表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不少于三人。 

6. 办公室汇总编制《信息化运行维护经费预算（“一上”送审

稿）》。 

7.召开现教中心中心办公会，审议信息化运行维护经费预算

（“一上”送审稿）》，提交分管校领导审核后上报学校财务处。 

8.根据财务处下达的“一上”预算调整案，完成“二上”部门

预算编制。提交部门中心办公会讨论通过，经分管校领导审核后上报

学校财务处。“二下”预算结果反馈给专家咨询会参会人员。 



七、附则 

1.本办法由现教中心中心办公会负责解释。 

2.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现代信息与教育技术中心 

2023年 9月 15日 


